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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 裁 裁 决 书

穗海劳人仲案字〔2023〕3226 号

申请人：郭颖妍，女，汉族，1988 年 7 月 28 日出生，住

址：广州市海珠区。

被申请人：广州市执道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广州市

海珠区赤岗西路 288 号 B2-7 房。

法定代表人：张华。

委托代理人：何丽梅，女，该单位员工。

申请人郭颖妍与被申请人广州市执道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关

于加班费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

申请人郭颖妍和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何丽梅到庭参加庭审。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

申请人于 2023 年 6 月 13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提出如下仲

裁请求：一、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18 年 3 月 12 日至 2022 年

7 月 13 日期间的加班费 35232.34 元；二、被申请人支付申请

人 2018 年 3 月 12 日至 2022 年 7 月 13 日期间的应休未休年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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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工资 10896.6 元；三、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1 年 5 月至

2022 年 6 月应发未发提成 37886.29 元。

被申请人辩称：关于申请人的加班费和应休未休年休假工

资，我单位可以分 3 个月支付申请人 15000 元的赔偿。关于提

成，提成不在劳动合同的约定范围内，因为疫情原因我单位收

不到款项，所以提成也无法支付给申请人。

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

一、关于加班费问题。经查，申请人于 2018 年 3 月 12 日

入职，任项目经理一职，约定每天工作 8 小时，每周工作 5 天

基本工资 6700 元/月+用车补贴 1200 元/月。申请人主张其在职

期间存在加班，其中，平时延长工作时间共计 18 天，具体为：

2021 年 1 月 8 日 18 时至次日中午 12 点，2021 年 1 月 13 日 18

时至次日凌晨 2 时，2021 年 1 月 22 日 18 时至次日凌晨 2 时，

2021 年 2 月 8 日 9 时至 18 时，2021 年 2 月 10 日 10 时至凌晨

0 时，2021 年 4 月 28 日 18 时至次日凌晨 3 时，2021 年 4 月 29

日 18 时至次日 9 时 30 分，2021 年 4 月 30 日 18 时至次日 9 时

30 分，2021 年 9 月 10 日 18 时至 22 时，2021 年 11 月 29 日 18

时至次日凌晨 3 时，2021 年 12 月 17 日 18 时至次日 7 时，2021

年 12 月 23 日 18 时至次日 4 时，2021 年 12 月 31 日 18 时至次

日凌晨 1 时，2022 年 1 月 7 日 18 时至次日 3 时，2022 年 18 时

至次日凌晨 3 时，2022 年 1 月 26 日 18 时至凌晨 0 时，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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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3 日 18 时至次日 5 时，2022 年 6 月 24 日 18 时至次日 3

时。休息日加班共计 23 天，具体为：2021 年 1 月 17 日（周日）、

2021 年 1 月 23 日（周六）、2021 年 1 月 30 日（周六）、2021

年 2 月 7 日（周日）、2021 年 2 月 27 日（周六）、2021 年 4 月

24 日（周六）、2021 年 5 月 15 日（周六）、2021 年 6 月 12 日

（周六）、2021 年 6 月 19 日（周六）、2021 年 6 月 26 日（周六）、

2021 年 8 月 21 日（周六）、2021 年 8 月 28 日（周六）、2021

年 8 月 29 日（周日）、2021 年 9 月 4 日（周六）、2021 年 9 月

11 日（周六）、2021 年 10 月 30 日（周六）、2021 年 11 月 14

日（周日）、2021 年 12 月 12 日（周日）、2021 年 12 月 18 日（周

六）、2021 年 12 月 25 日（周六）、2021 年 12 月 26 日（周日）、

2022 年 1 月 8 日（周六）、2022 年 6 月 25 日（周六）。法定节

假日加班共计 8 天，具体为：2021 年 2 月 13 日（年初二）、2021

年 2 月 14 日（年初三）、2021 年 5 月 1 日至 5 月 3 日（劳动节）、

2021 年 9 月 20 日至 9 月 21 日（中秋）、2022 年 1 月 1 日（元

旦）。申请人提交了 1.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显示的聊天时间与

申请人主张的加班时间大致能基本对应；2.录音，该录音为申

请人与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的对话，录音中提到申请人告知被

申请人，其剩余 49 天调休，12 天年假，折合 2.7 个月，被申

请人随即询问申请人想如何结算。被申请人对录音真实性确认，

对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不确认。另查，被申请人已向申请人支

付了 6000 元加班工资，申请人请求的加班工资数额未扣除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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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本委认为，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八条之规

定，因支付工资发生的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

申请人已就其加班情况履行了初步举证责任，从经被申请人确

认的录音中亦可印证申请人加班情况属实，故本委对申请人主

张的加班情况予以采纳。但 2021 年 5 月 2 日至 5 月 3 日、2021

年 9 月 20 日不属于法定节假日，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向其支付

上述日期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没有法律依据，本委不予支持。

2021 年 2 月 8 日属工作日，申请人主张的加班时间属正常工作

时间内，故申请人主张该日的加班工资本委亦不予支持。故被

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 2018 年 3 月 12 日至 2022 年 7 月 13 日

期间的加班工资 25418.4 元（7900 元÷21.75 天×17 天×1.5

倍+7900 元÷21.75 天×23 天×2 倍+7900 元÷21.75 天×5 天

×3 倍-6000 元）。

二、关于未休年假工资问题。申请人主张其在职期间累计

未休年休假天数 10 天，并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微信用户“执

道 罗琳”向申请人发送了一份表格，表格载明申请人年假天数

为 21.5 天，已休天数为 11.5 天，剩余年休假 10 天，被申请人

对上述聊天记录真实性无法确认。本委认为，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及《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

实施办法》第九条之规定，被申请人作为用人单位，负责统筹

安排职工休年休假，故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休年休假情况负举证

责任，现被申请人均未就申请人累计年休假天数以及年休假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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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情况进行举证，而申请人已就其年休假天数履行了举证责任，

故本委对申请人主张的在职期间累计剩余未休休假天数予以采

纳，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 2018 年 3 月 12 日至 2022 年 7 月

13 日的未休年休假工资 7264.37 元（7900 元÷21.75 天×10 天

×2 倍）。

三、关于提成问题。申请人主张其在职期间享有提成，提

成分两种比率计提，项目仅与客户对接诉求、项目结款至回款

按 7%计算，需要在上述基础上申请人自行执行项目按照 10%计

算。申请人提供了提成统计表，提成期间所涉期间为 2021 年 5

月至 2022 年 6 月，提成对应点数为 7%的成交金额分别为

89273.2 元、20802.5 元、32224 元、49867.7 元、3429.1 元、

69960 元、31211.7 元、25588 元、24539 元、44848.6 元、36093

元、27856 元、24100 元、9391.6 元、84720.5 元、44757.44

元、49947.2 元、70757.76 元、29717.1 元、24104.4 元、44111.9

元、8310.4 元、16705.6 元、36875.28 元、121804.6 元、83485.6

元、39813.6 元、8904 元、4505 元、44328.9 元、9070 元、7430.6

元、4580 元、114513.8 元、34672.6 元、80867.4 元、19543.49

元、7685 元、84291.2 元、3180 元、44482.9 元、5501.4 元、

33178 元、79288 元，对应利润率为：0.27、0.20、0.32、0.26、

0.32、0.28、0.27、0.28、0.29、0.27、0.33、0.26、0.25、

0.29、0.26、0.25、0.25、0.29、0.26、0.27、0.27、0.27、

0.23、0.29、0.37、0.33、0.42、0.35、0.26、0.27、0.23、



- 6 -

0.28、0.28、0.28、0.24、0.26、0.27、0.23、0.29、0.35、

0.35、0.28、0.30；提成对应点数为 10%的成交金额分别为 81620

元、13483.5 元，对应利润率为：0.31、0.27。被申请人不确

认该提成统计表的真实性，主张虽确认申请人享有提成，但无

法核实申请人在职期间产生的提成金额及结算情况。本委认为，

鉴于被申请人系经营业务以及利润分配的主体，而申请人作为

劳动者，其主要义务体现为依约定提供劳动，故被申请人对申

请人在职期间的劳动成果、系否符合领取提成条件以及提成有

无足额支付完毕等事实理应承担举证证明义务，因此，在申请

人已就 2021 年 5 月至 2022 年 6 月期间的项目、成交金额、利

润率履行表面举证责任前提下，被申请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申

请人实际完成的业务量、对应可领取的提成数额及客户的回款

情况进行抗辩，其单位应对自身未能有效履行举证义务的行为

承担不利后果，遂本委对申请人主张的 2021 年 5 月至 2022 年

6 月期间提成金额予以采信。综上，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

2021 年 5 月至 2022 年 6 月期间的提成 37886.29 元。

裁决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广

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八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

法》第九条之规定，本委裁决如下：

一、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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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人 2018 年 3 月 12 日至 2022 年 7 月 13 日期间的加班工资

25418.4 元；

二、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

请人 2018 年 3 月 12 日至 2022 年 7 月 13 日的应休未休年休假

工资 7264.37 元；

三、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

请人 2021 年 5 月至 2022 年 6 月期间的提成 37886.29 元。

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可

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期满不起诉的，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事

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另一方当事人可

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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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

仲 裁 员 曾艺斐

二○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冯秋敏


